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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
 

关于《专利审查指南第二部分第九章 

修改草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说明 
 

一、修改背景和主要过程 

随着互联网技术和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，涉及人工智能等

新技术和新领域新业态的发明创造不断涌现。因此，为全面贯

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一系列指示精神，回

应创新主体对进一步明确涉及人工智能等新技术、新领域新业

态专利申请的审查规则的需求，支持创新驱动发展的目的，国

家知识产权局启动了《专利审查指南》相关修改工作。 

涉及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和新领域新业态的发明专利申请

明显区别于其他发明专利申请，其特点在于，在发明解决方案

中，除了技术一般还包含算法或商业方法等智力活动规则和方

法的特征。此次指南修改对这类申请的审查规则做出细化规定，

并通过典型案例进行诠释。一方面，将审查实践中探索的有益

做法上升到《专利审查指南》中，有助于统一审查标准，同时

给出如何更好地撰写这类申请的指引，促进申请质量提升；另

一方面，明确规定了应当结合这类申请的特点，整体考虑技术

特征以及算法或商业方法等智力活动规则特征，正确把握发明

的技术贡献，以提高审查质量和审查效率，助推新兴技术和新

业态新模式的进一步发展和壮大。需要说明的，修改是在现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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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利法和实施细则框架下，以及时响应现实需求和解决实际问

题为导向，同时尽可能与现有指南第九章的框架结构保持一致，

以方便审查员和社会公众理解。 

国家知识产权局在充分调研社会需求以及一线审查员具

体工作实践的基础上，于 2019 年 9 月中旬形成了《专利审查指

南第二部分第九章修改草案（初稿）》，并征求了局内相关部门

的意见，以及专门召开了面向创新主体和代理人的征求意见会

听取各方意见，完善后形成《专利审查指南第二部分第九章修

改草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及其说明。 

二、主要修改内容 

修改草案在第二部分第九章专门增加第 6 节，结合具体案

例，对此类申请的授权客体、新颖性和创造性、权利要求书和

说明书撰写进行了明确。主要修改内容如下所述： 

（一）强调专利审查中不应简单割裂技术特征和算法特征、

商业规则和方法特征 

  在 6.1 节“审查基准”部分确立了各个审查条款的总原则：

“在审查中，不应当割裂技术特征和算法或商业规则和方法特

征等，而应将权利要求记载的所有内容作为一个整体，对其中

涉及的技术手段、解决的技术问题和产生的技术效果进行分

析。” 

（二）明确了包含技术特征则不应当依据专利法第二十五

条排除 

如果权利要求中除了算法特征或商业规则和方法，还包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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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特征，则该权利要求就整体而言并不是一种智力活动的规

则和方法，不应当依据专利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（二）项排

除其获得专利权的可能性。 

（三）明确了专利法第二条审查标准 

对于是否属于技术方案的判断，在指南通用章节的技术问

题、技术手段、技术效果“三要素”的判断方法下，进一步细

化了审查标准。只要算法与具体技术应用领域可以解决某个技

术问题结合，则可以通过专利第二条的审查。 

（四）考虑与技术特征功能上彼此相互支持存在相互作用

关系的算法特征及商业规则和方法特征对创造性所作的技术贡

献 

对既包含技术特征又包含算法特征或商业规则和方法的发

明专利申请进行创造性审查时，应将与技术特征功能上相互支

持、存在相互作用关系的算法特征或商业规则和方法与所述技

术特征作为一个整体考虑。修改草案对其含义进行了进一步解

释。 

（五）从正反两方面增加了 10个关于授权客体和创造性的

审查案例 

例 1 是一种抽象的模型建立方法，不涉及与具体应用领域

的结合且不包含技术特征，属于专利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

（二）项规定的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。例 2、例 3 和例 4属于

人工智能、商业模式和区块链领域授权客体，例 5 和例 6 则属

于反面举例。例 7 和例 9 是由于将与技术特征功能上彼此相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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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持、存在相互作用关系的算法特征或商业规则和方法与技术

特征作为一个整体考虑而具备创造性的案例，例 8 和例 10是由

于对比文件已公开相应内容而不具备创造性的案例。 

（六）细化说明书及权利要求书撰写要求 

进一步细化了说明书撰写要求，例如提到了算法与具体技

术领域如何结合、写明用户体验效果等。权利要求书撰写中强

调了权利要求应当记载技术特征和与技术特征功能上彼此相互

支持、存在相互作用关系的算法或商业规则和方法。 


